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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项目执行期
	

	资助总经费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所在院系（盖章）
	

	

在充分知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学校关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基金青年项目等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本人郑重承诺：
（一）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严谨求实，追求卓越；
（二）遵守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认真开展科学研究；
（三）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不截留、挪用、侵占、套取项目经费；
（四）项目结题时，同意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目结题/成果报告，接受监督。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相关部门和学校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